
周应急字〔2020〕25号                    签发人：周  刚
（A类）
对区政协十三届四次会议第134098号提案

的答复

徐延军委员：

您提出的关于关于促进我区小微企业产业升级的提案的提案收悉，现答复如下：

一、关于统一安全生产执法标准方面。我局将以山东省应急管理厅安全监管移动执法系统中所提供的执法标准为基础，进一步统一执法检查项目、内容、依据、方法，并严格按照法律法规进行处置、处理。

二、关于与企业签订行政合同方面。参照《山东省行政程序规定》第一百条的规定，安全生产行政执法内容不适用于行政合同所列事项。近年来，我局持续加大小微企业安全生产指导帮扶力度，根据省市区有关要求和我区小微企业安全生产管理现状，结合小微企业安全生产委托服务试点工作的经验做法，在全区范围内推行小微企业安全生产委托服务工作，通过委托服务，进一步规范小微企业安全生产现场管理，培养企业自身安全管理“明白人”，从而企业安全生产管理水平和安全管理人员双提升。另一方面，通过分行业、分辖区组织小微企业参加全市小微企业双重预防体系现场会、到各镇办进行授课培训、现场帮扶指导、督导检查等方式，推进安全生产风险隐患双重预防体系建设，推动小微企业本质安全水平不断提升。目前，我区已有214家小微企业建成双重预防体系并逐步规范运行。
感谢您对应急管理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周村区应急管理局
2020年8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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